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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低波動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臺灣低波動股利精選 30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目前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

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

下列第（三）款至第（五）

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

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

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

事項者。 

（二） 本基金申購基數及買

回基數。 

（三） 申購手續費及申購交

易費。 

（四） 買回手續費及買回交

易費。 

（五） 申購失敗行政處理費

及買回失敗行政處理

費。 

（六）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

書內容者。 

（七）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

開說明書，並公告之，除

下列第（二）款至第（五）

款向同業公會申報外，其

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一） 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

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

事項者。 

（二） 本基金申購基數及買

回基數。 

（三） 申購手續費及申購交

易費。 

（四） 買回手續費及買回交

易費。 

（五） 申購失敗行政處理費

及買回失敗行政處理

費。 

（六） 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

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

書內容者。 

（七） 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

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配合本基金信

託契約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修

訂款次。 

第十七條 收益分配 

二、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

配，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

屆滿九十日（含）後，以

每年七、十二月最後一個

日曆日為評價日，經經理

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於該評價日次月（即

每年一、八月）起第四十

五個營業日前（含）進行

分配；收益分配之停止變

更受益人名簿記載期間

及收益分配基準日由經

理公司於期前公告。 

收益分配 

二、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

配，應於本基金成立日起

屆滿九十日（含）後，以

每年六月及十二月最後一

個日曆日為評價日，經經

理公司作成收益分配決定

後，於每年一月及七月起

第四十五個營業日前（含）

進行分配；收益分配之停

止變更受益人名簿記載期

間及收益分配基準日由經

理公司於期前公告。 

 

配合市場實務

作業，調整本基

金收益分配之

評價月份，由每

年六月及十二

月 改 為 每 年

七、十二月。 

 


